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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刘梦婷

渊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成都 611130冤

【摘要】 上海市率先从 2012年 1月 1日起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9月 1

日，北京市也正式开始了试点，我国增值税改革大步前进。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购买固定资产和运

输劳务的企业行为，以及对企业税负、财务核算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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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4年税制改革后，交通运输业一直被列为服务业征收

营业税，但其在性质上属于生产或生产过程的延伸，征收营业

税与税收普遍性原则和税收中性特征相悖。在我国经济快速

增长的背景下，制造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的联系日趋紧密，社

会所需交通运输劳务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交通劳务以全额计

征营业税与增值税抵扣链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相关企业

税负加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出于提高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和结构性减税的目

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

案》，规定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率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

2012年 9月 1日，北京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也正

式启动。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2012年年底前，营改增

还将扩大至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多个省（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

二、营改增对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1援 影响企业行为，促进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交通运输业

是规模经济型产业，平均成本随运输总产出的扩大而下降，因

此，交通运输业要发展壮大应当走规模经济之路。交通运输企

业的外购货物、劳务和新增固定资产大约占其营业收入的

52.8%，改征增值税后，其可抵扣税款的外购货物、劳务及新增

固定资产占收入比约为 47.20%（甘启裕，2011）。

在营业税税制下，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制造业和商

品流通企业，通常采用两种方式获取运输服务，即购买专门的

运输公司劳务或选择自主提供运输服务形成以增值税为主的

混合销售行为。如果选择外购运输劳务，则按照运费的 7%作

为进项税额抵扣。如果企业在销货的同时使用内部的运输工

具提供运输，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混合销售行为的规定，企

业取得的货款和运输费一并作为货物销售额，按照适用税率

征收增值税，对取得的运输收入不再单独征收营业税。因此，

运输成本涉及的增值税进项税也可以全额抵扣，但企业的管

理成本会相应增加。

企业进行选择时，通常会对两种方式进行评估比较，在后

一种方式更有利的情况下，“内部劳务”就会挤出“外部劳务”，

最终有碍交通运输劳务的专业化发展，不利于一体化物流企

业规模的扩大。

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后，完善了抵扣链条，企业为节省

管理成本，更可能选择购买外部运输劳务，这有助于交通运输

业劳务的专业化发展。

2援 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税负不减反增，试点方案尚待完

善。根据上海市试点方案的规定，现行增值税在 17%和 13%两

档税率的基础上，增加了 11%和 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

适用 11%的税率，代替 3%的营业税，在计税方式上适用增值

税一般纳税法。

转型前企业应纳营业税以及在此基础上核算的城市维护

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以下合为 X），营业税税负为营业收入

乘以 3%的税率。

转型后企业应纳增值税以及在此基础上核算的城市维护

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下合为 Y），应交增值税为增值税销

项税额减去企业购买存货和生产用固定资产所支付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

假设某交通运输企业劳务收入为 S，可抵扣的项目之和

为 C（C主要指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或固定资产折旧额以及

取得增值税发票的物料消耗），则：

X=S伊3%伊（1+7%+3%）；

Y=（ 伊11%- 伊17%）伊（1+7%+3%）

令 X=Y，解得 C抑0.476 5S。即：当 C>0.476 5S时，X大

于 Y，反之则 X小于 Y。

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看出，在交通运输业提供劳务取得

收入一定的条件下，营改增后税负变化的关键点在于可抵扣

S

1+11%

C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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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金额占营业额的比重。而试点方案实行以来，交通运输业

企业普遍存在进项税额抵扣不足的问题。如路桥费是运输成

本构成的重要部分，占到总成本的 30%~40%。但是，按照上海

的试点方案，路桥费并不在抵扣范围。又如，运输企业的固定

资产多在试点方案之前购买，按照规定只能提折旧不能直接

抵扣。

发票难以取得也是抵扣不足的重要原因，运输企业中车

辆在外运途中发生加油或修理费用是常见现象，但却面临难

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一是小型加油站或修理厂可

能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二是发票取得手续繁杂，

司机为减少麻烦，不愿意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凡此种种，

都造成了企业进项少，税负增加。

上述分析中预先假定了劳务收入不变，从而得出了税负

增加的结论，因此有必要继续分析劳务收入是否能有所提高

从而弱化税负增加。从供给方看，交通运输业是资金密集型产

业，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运力储备风险大，在短期内难以

调整运力，所以供给价格弹性相对较小。从需求方看，运输方

式选择的多样化和运费所占比重的提高都将增加需求价格弹

性。所以，如果交通运输企业企图通过提高运输价格来弥补因

纳税而造成的损失，则会使需求锐减，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

在短期内，运输服务的价格不会大幅上涨，劳务收入不会迅速

提高。在维持原有均衡状态下，交通运输企业只能自己承担增

加的税收。

3援 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核算，很可能增加报

表利润。

（1）从营业收入来看，转型前企业交纳营业税（价内税），

故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基本等同于企业提供交通运输劳务所

取得的收入，转型后企业交纳增值税（价外税），企业对外提供

服务所收到的价款为含税价款，因此要从中除去应交增值税

金额后再作为营业收入记入利润表。在一定时期内，交通运输

业对外提供劳务的价格是稳定的，在业务量基本维持，劳务收

入不变的情况下，改征增值税后，利润表上的营业收入理论上

有少量减少。

（2）从营业成本来看，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对

交通运输业而言，变动成本是指营运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

燃料费和人工费等。在原先征收营业税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业

记入变动成本的部分没有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营改增后，增

值税进项税额可予以抵扣，因此变动成本要扣除可抵扣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即变动成本降低。

（3）从营业税金及附加来看，营业税是价内税，在计算利

润时应当扣除，而营改增后，增值税作为应交税费由资产负债

表披露，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与企业损益无关的税费。企业利润

表中不再有营业税这一较大的扣除项目，营业利润由此大幅

提高。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的税基是增值税、营业

税和消费税，在一定的税率下，营改增后这一税基发生改变，

引起税值的改变，进一步引起利润的变化。利润究竟变多还是

变少则取决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差额。

4援 小结。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成本

也减少，单从这一方面来看，难以比较利润增减情况。然而，按

照会计准则核算营业利润时，在扣除营业税金这一项时不再

扣除占到劳务收入 3%的营业税，金额相当可观，因此最终会

使企业在会计报表上增加了营业利润。

三、对策分析

交通运输业是国家基础服务行业，关系到国家的民生问

题，其税收改革的每一步都牵动人心。笔者根据上述分析和观

察到的试点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1援 应当考虑进一步降低税率。按照试点方案“改革试点

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指导思想，政府在对交通

运输业进行税制转型时，至少应保证转型后的企业利益不受

侵害。因此在交通运输业上应当采用较低的增值税税率。这样

的做法在国际上也有借鉴，比如法国税法规定，海运、铁路、公

路客运及行李运输等附属劳务适用低税率；奥地利、比利时、

德国、希腊、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均对客运实行

低税率。

我国虽在 17%的基本税率下对交通运输业设置了一档

11%的较低税率，但是由于实际中进项抵扣的缺乏，相对而言

11%仍然是一个较高的税率，在进项抵扣范围不变的条件下，

下一步的试点工作中应当考虑继续降低税率，或实行相应的

税收优惠政策。

2援 可以考虑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交通运输业试点前的

营业税税率为 3%，本着税负基本不变的原则，试点后企业的

实际税负也应不高于 3%，因此若将交通运输增值税税率定为

11%，则应当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的范围。建议采用创新性

的方式方法适当增加进项税抵扣项目，将占有企业较大成本

比例的过路过桥费、燃油费等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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